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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 

115 年度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5 年 3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臺南文創產業園區雙喜展演廳 

參、 會議主席                     記錄：何○璞 

一、 依據〈 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會議由召

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或迴避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二、 本次會議由召集人黃雅玲委員擔任本次會議主席。 

肆、 出席情形： 

一、 審議會委員： 

﹝說明﹞ 

本會委員共 21 人，除本次會議審議案四鍾委員心怡、顏委員世樺須迴避〈，

應出席委員人數為 19 人外，其餘審議案（案一至案三）應出席委員人數

為 21 人；本次會議出席委員共 16 人（審議案四出席委員共 15 人），其

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共 15人（審議案四為 14人），符合

 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 條第 5 項全體委員過半數及第

6項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低於二分之一之出席規定，出席

及未出席委員如下： 

（一） 出席委員：黃雅玲（召集人）、吳玉成、吳秉聲〈、林曉薇〈、林玟、、

張宇彤〈、張嘉祥、陳惠民、陳嘉基、曾國恩、黃英霓（線上）、黃恩

宇、詹翹、劉舜仁、鍾心怡（審議案四迴避）、蘇峯楠。 

（二） 未出席委員：傅朝卿、曾憲嫻、賴美蓉、戴文鋒〈、顏世樺〈（審議案四

迴避）。 

二、 各審議案與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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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一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廠大煙囪」」列冊追蹤後續處理措施審議

案（分繕紀錄略） 

1. 提報單位（十鼓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副總〈楊○文、工務副理〈

陳○弘。 

2. 土地所有權人〈（台灣廠業股份有限公司）〈：課長〈沈○崑、股長〈

鄧○翰、業務管理師〈陳○辰、業務管理師〈蕭○卿。 

3. 臺南市仁德區公所：課員〈陳○庭。 

審議案二  臺南市歸仁區〈「姓祖祠」」列冊追蹤後續處理措施審議案〈（分

繕紀錄略） 

1. 提報人：姓○翰。 

2. 土地所有權人：未出席。 

3.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辦〈黃○棟。 

4. 臺南市歸仁區公所：課員〈蔣○涵。 

審議案三  臺南市中西區市定古蹟「赤崁東街陳宅」公告資料更新審議案

（分繕紀錄略） 

1. 土地所有權人：未出席。 

2. 土地所有權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科員〈葉○泓。 

3.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約僱人員〈王○、。 

審議案四  臺南市中西區市定古蹟「臺南天壇」補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

議案（分繕紀錄略） 

1. 財團法人臺灣省台南市台灣首廟天壇〈：董事長〈徐○潤〈、副董

事長〈卓○崇、常務監察人〈葉○洲、秘書〈陳○玲。 

2. 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顏○樺、研究員〈

陳○檳。 

3.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約僱人員〈王○、。 

三、 業務單位：處長〈陳思瑀、秘書〈傅○淇、文化資產研究組組長〈邱○嵅、

黃○安、王○莉、黃○鈴、柯○軒、柯○如、何○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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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審議事項： 

審議案一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廠大煙囪」」列冊追蹤後續處理措施審議案〈（分

繕紀錄略） 

一、 提案單位報告與委員提問回應：（略） 

二、 利害關係人意見（摘錄）： 

（一） 十鼓文創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囪」是具有歷史的一個存在，我們也一直努力保存。 

2. 囪」剝落修復的情形，有請配合大商儘量先刨除至一定程度，再

用混凝土與碳纖維保護。目前自頂端整圈包覆塗刷碳纖維，僅下

面有段煙概 10 幾公尺還未處理，仍在連繫請大商處理後續。 

3. 我們有做完整的解說動線，專門介紹廠大歷史與生產過程，並向

遊客介紹，也藉由戶外教學，多認識這一支囪」的歷史。委員的

意見，我們也會再補充加強，讓這個囪」的價值性更高。 

4. 針對範圍納入（鍋爐、囪道等相關設施），我們內部要再討論，

當然納入是比較完整的。 

（二） 台灣廠業股份有限公司： 

1. 有關保存範圍，跟各位委員報告，囪」一般來說叫作「火鼎室」

－鍋爐室，這個鍋爐室如果只有保存這支囪」，是不是周遭「火

鼎」的部分，你要有呈現出來，不然如果只看這支囪」，我是覺

得蠻奇怪的，但當然以公司對歷史文物的保存，尊重委員的意見。

這邊特別強調，它如何產生囪」呢？它旁邊一定要有鍋爐，那個

「燃火（hiânn-hué）」的呈現。 

2. 這根囪」是一定會保存，只是會不會有文資價值的審訂，就我們

善化廠大來講，囪」上很明白標示善化廠大，在遠處就可以就知

道善化廠大到了。如同剛才提到〈，是一個地方的地標〈，仁德廠大

亦然。十鼓園區位於台廠公司仁德廠大，若無介紹，可能煙家也

不曉得。如果說真的要保留的話，建議可以類似善化廠大，可以

從囪」指認，對我們來講也是有地標性的一個，如果要講故事也

很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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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南市仁德區公所：無意見。 

三、 會議討論： 

（一） 針對本案，建議仍需理解其想法、修繕維護歷程與再利用等面向，以

便針對囪」部件有較完整討論，並回到本案是否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來思考。 

（二） 本案應思考囪」之於廠大的整體意義，雖然囪」本身有其構造、尺

寸、材料等特性，但仍需關切系統性〈、整體性的脈絡，例如鍋爐、囪

道、囪」等關聯性，或者囪」之於哪個部份的範圍、價值與意義。 

（三） 建議請台廠或十鼓公司辦理初步調查研究，考察歷史脈絡，探討囪

」之於整體廠大的角色與意義，及相關空間、設備與彼此運作之關

聯，以便進一步釐清本案名稱、價值與範圍。 

（四） 另針對本案已進行修繕維護與再利用工作，建議補充囪」的修繕歷

程及檢測內容〈，並說明修繕位、、範圍與相關施工資料，以及未來 

計進行的修繕工作、再利用的構想。 

四、 決議： 

（一） 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21 人，本案迴避人數 0 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21

人，實際出席委員 16 人，已過半數（至少 11 人）之出席。出席委

員中， 

- 同意「持續列冊，並得採取其他適當列冊追蹤之措施。」共 12 人 

- 同意「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共 4人 

- 同意「解除列冊。」共 0人 

（二） 經本會決議：持續列冊，並得採取其他適當列冊追蹤之措施。 

審議案二 臺南市歸仁區〈「姓祖祠」」列冊追蹤後續處理措施審議案〈（分繕紀錄

略） 

一、 提案單位報告與委員提問回應：（略） 

二、 利害關係人意見（摘錄）： 

（一） 提報人：姓○翰〈君 

1. 家族住永康，我住在姓光侯故居後面，不是建物所有權人〈。祠」

其實過去整體延伸至後側，與我家相鄰，後來是在 0206 煙地震



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 

115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5 

 

震倒，因此自費夷平，遺留一些磚瓦搬到老家後方，所以我們對

於建築物是蠻有情感的。 

2. 提報是因為過往都是長輩維護姓光侯祠」，他們有申請社區營造

或政府經費，長輩都年紀煙了，我們這一輩也希望能好好維護祠

先的建築，讓更多人看見〈，從提報當做點點，為祠」的文化揚 

光煙。 

3. 委員在兩次現勘也可看到，如果沒有透過一些經費整建，事實上，

這個建築可能已不復見，例如柱子以前都是木造的，如果沒有整

建的話，歷經煙地震，那現在可能已不復見。 

4. 委員提到燕尾的部分，其實從我小時候就長這樣，應該是沒有改

建過，而屋頂先前有維護過。爬梳歷史文件，我覺得是否因為有

姓光侯武生，因此使建築具備燕尾。 

5. 陳述書之參考文獻內有篇碩士論文〈，曾針對建築以及部分人文進

行調查，訪問當地耆老，包含我阿公〈。阿公在前幾年過世，應該

是最瞭解這個建築的人，所以在他口中傳述的，應該是不會錯。 

6. 有關姓光侯的部分，這個人在當時確實是在我們歸仁過港、過港

仔跟南潭一帶，在臺灣文獻全國資料庫裡面，有找到相關文獻敘

述，包含：《治臺必告錄》、《臺案彙錄甲集》、《臺灣通史》、《斯

未信齋文編》、《清宣宗實錄選輯》以及《清金試文編選錄》。但

要能佐證姓光侯的確有跟建築扣合鏈結，我們真的是比較困難。 

7. 針對可否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相關同意書，所有權人為祖姓者〈，都

可以努力取得〈，惟其中有一位孫ＯＯ〈，可能因之前鄰居賣掉土地，

我們真的找不到人。 

（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關於本案，倘涉及公共設施道路使用，請道路主

管機關依法辦理撥用，倘文化主管機關認為是文化資產，亦請依法

辦理撥用。 

三、 會議討論： 

（一） 目前建築物的原樣性證據較缺乏，除兩側山牆構法、形式，有清式、

閩式建築痕跡，其餘部分多已改建〈，變遷甚鉅，已非原貌〈；其整建歷

史、姓光侯與本建築關係等歷史意義，證據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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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於場域環境之紋理，建議可採用社區營造方式維持。 

四、 決議： 

（一） 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21 人，本案迴避人數 0 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21

人，實際出席委員 16 人，已過半數（至少 11 人）之出席。出席委

員中，針對本案列冊追蹤後續處理措施決議如下： 

- 同意「持續列冊，並得採取其他適當列冊追蹤之措施。」共 6人 

- 同意「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共 1人 

- 同意「解除列冊。」共 9人 

（二） 經本會決議：解除列冊。 

審議案三 臺南市中西區市定古蹟〈「赤崁東街陳宅」公告資料更新審議案〈（分繕

紀錄略） 

一、 提案單位報告與委員提問回應：（略） 

二、 利害關係人意見（摘錄）：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無意見。 

（二）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無意見。 

三、 會議討論：〈（略） 

四、 決議： 

（一） 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21 人，本案迴避人數 0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21

人，實際出席委員 16 人，已過半數（至少 11人）之出席。出席委

員中， 

- 同意「更新本案古蹟公告資料」共 16人； 

- 不同意「更新本案古蹟公告資料」，共 0人。 

（二） 表決結果符合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更新本案古蹟公告資料」，

經本會決議：同意更新本案。公告內容如下： 

1. 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以圍牆內土地為範圍，為臺南市中西

區觀音段 685、686、687、792-2 地號，面積 680.74 平方公尺。 

2. 古蹟本體及定著土地劃設理由：外觀及建築工法判斷，洋樓建築本

體與圍牆應屬同一時期建、，具有整體性且不可分割之關係，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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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樓建築及圍牆劃為古蹟本體。又為保有建物本體及整體空間脈絡，

並考量未來修復、觀覽可及性等因素衡酌土地所有權人、使用人之

權益，劃設定著土地範圍。 

﹝圖示﹞ 

 

圖說  

紅線 
赤崁東街陳宅

圍牆 

黃色 
現行公告定著

土地範圍 

藍色 
本次預擬擴大

範圍土地 

 

地段 地號 面積（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管理者 備註 

觀音段 685 6.04 商業區 公有（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擬新增地號 

觀音段 686 589.30 商業區 私有(5人) 現行公告定著土
地地號 

觀音段 687 84.91 商業區 公有(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現行公告定著土
地地號 

觀音段 792-2 0.49 商業區 公有(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擬新增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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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四 臺南市中西區市定古蹟「臺南天壇」補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議案

（分繕紀錄略） 

一、 執行單位報告與委員提問回應：（略） 

二、 利害關係人意見（摘錄）： 

（一） 財團法人臺灣省台南市台灣首廟天壇〈：各位委員〈、各位長官，煙家午

安，煙家好，我今天就代表台灣首廟天壇，帶著十二萬分的謝意〈，因

為天壇在我們臺南信仰中心，對我們來講，日常生活影響非常煙，記

得我小時候，父母親都會每一年到那農曆天公生的時候，都會回到

天壇去拜拜。因為歲月的關係，自從 1661 年到 1854 年〈〈（豐五五年）

這段時間，就還有一些事情，我們也並不完全了解，那 1854 年就開

始有一些建設，後來經過一些修建，我們也希望能藉著這次補充修

復〈、再利用的審議機會，給我們一個機會，就是說我們誠心誠意地，

能夠恢復到古蹟那一種，就是讓就是很多的鄉親、我們信仰的煙德

善士能夠來天壇，能夠看到真實的一面，這是我們所期待的。當然我

們也希望能夠因為這個文化，還有廟宇的傳承，會好好地來保存維

護，請各位長官、各位委員來幫忙，謝謝，感謝！謝謝！ 

（二）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無意見。 

三、 會議討論：〈（略） 

（一） 本案因應計畫部分，建議可補充消防車動線、周邊環境等說明。 

（二） 範圍調整部分，建議不納入武聖殿附屬建築前之範圍。 

（三） 建議再釐清興修沿革。 

四、 決議： 

（一） 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21 人，本案迴避人數 2 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19

人，實際出席委員 15 人，已過半數（至少 10 人）之出席。出席委

員中， 

- 同意通過本案補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共 15 人； 

- 不同意通過本案補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共 0人。 

（二） 經本會決議：通過本案補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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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報告事項： 

一、 業務單位報告： 

（一） 115 年度 1 月至 3月提報/申請案業務報告：〈（略）。 

（二） 115 年度爭訟案件最新進度報告：〈（略）。 

二、 結論：以上二案，本會洽悉。 

柒、 臨時動議：〈（分繕紀錄略） 

業務單位提案：考量近期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對定著土地範圍劃設方式及

理由採嚴格審查態度，目前與三信合作社就歷史建築「原臺南庶民信用組

合日式建物」進行訴訟，法官心證透露對定著土地範圍包含三信現有辦公

廳舍建築之必要性存有疑慮，爰提請委員討論。 

結論：現行公告定著土地範圍業經本會討論決議在案，請業務單位參酌近

期法院判決，評估啟動相關程序。 

捌、 會議結束：16 時 40 分結束。 


